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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码：11N42506268820261

服 务 合 同

甲方：上海市金山中学 乙方： 上海强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众益街 899 号 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曹黎路 38 弄 6

号（枫泾临港科创小镇）

电话：021-57335937 电话： 13636575089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

及项目招标投标结果，甲乙双方在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保洁、宿管

服务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上海市金山中学物业保洁服务项目

2、项目地点：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众益路 899 号

第二条 服务期限

管理服务期限为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 年 。

第三条 项目质量

本项目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参照《建筑物清洁保养验收规范》和投标文件的有关条

款执行。

第四条 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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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服务费总价金额为 RMB: 1409982 元,即人民币：（大写） 壹佰肆拾万零玖

仟玖佰捌拾贰元整 。服务经费按已服务的实际期限在约定服务期限所占的比例为计算依

据，按季支付。采购人在对上季度服务质量考核合格后，支付费用（以财政支付日期为准）。

本条第一项中的合同价款为提供一整年（12 个月）服务的总价款，最终结算价款为已

实际提供服务的期限在约定服务期限所占的比例乘以一整年度合同总价款。

第五条 甲方工作

1、甲方委托专门人员对乙方作业实施监督管理，并有权督促乙方人员严格执行合同规

定的各项条款。

2、甲方应无偿提供乙方管理和存放设备、物品及作业人员更衣的场所，以及免费提供

乙方作业所需之水、电和其他支援需用器材。

3、甲方按照合同规定的服务范围及服务标准对乙方负责的服务区域进行定期或不定期

的检查或抽查。

4、甲方在合同签订后做好协调工作，确保乙方在合同期内正常工作。

5、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价款和付款方式、日期准时付款。

第六条 乙方工作

1、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进场后 30 天内提供有关员工身份证及操作证明的复印件，

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

2、乙方必须按照《上海市登高作业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安全操作 ，并遵守甲方

有关规章制度。

3、乙方在选派人员进入甲方之前应负责对所有选派人员进行教育，应遵守国家法律，

并遵守甲方的方针政策，乙方在合同其间将全部工作人员的名单，工作时间及安排告诉甲方

管理部门，当人员发生变化时，将及时通知甲方管理部门，所有机器设备及人员由乙方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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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在双方合同其间或其后，甲方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所获知的任何情况均不得泄露给任

何第三方，乙方确保其在甲方现场人员或非现场人员均遵守这一保密要求，如泄密是由乙方

引起的，乙方将负全部责任。

4、乙方负责甲方校园内的保洁工作，包括国际楼、行政楼、中间过道、外场、道路、

停车场地等，做到地面内墙面清洁，无杂物，玻璃明净，扶手光亮无积灰。

5、乙方派遣保洁员 名，保洁员必须统一着装，持证上岗，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指

导，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遵守职业道德，入校前甲方应对乙方人员进行安全保卫方面的教

育。

6、乙方自备清洁用具及用品，包括提供垃圾袋、所有清洁剂，及用品必须是环保所允

许使用的品种，否则，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7、乙方指定一名管理人员和甲方指定的管理人员每二个月应举行至少一次的情况反馈，

并提供报告，以回顾上个月的合同履行情况，甲方有权全天候对乙方的工作进行检查，若达

不到标准，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无偿加以改进或作出 50-1000 元的经济处罚直至符合要求为

止，严重时甲方有权提出无条件终止合同。

9、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服务范围配备作业人员，如因乙方安排等原因而导致人员缺

额的，乙方必须自行调整补足。

10、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项目转包、分包给其他公司或个

人。

11、乙方工作人员若向本项目范围内其他客户提供有偿服务，应与甲方取得联系。

12、乙方每半年为甲方清洗公用部位玻璃窗、幕墙以及突击任务时的支援。

第七条 违约责任

1、本协议为固定期限合同，双方如无重大变故，在合同期内，任何一方都无权取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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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协议。

第八条 安全协定

1、乙方员工必须遵守甲方的一切安全规则及乙方的操作安全规则，否则，一切后果由

乙方员工自负。

2、乙方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生急病或因自身操作不当，或未按甲方安全制度执行而造

成工伤等紧急情况，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但是甲方有协助乙方抢救伤员的义务。

3、如确属乙方的过失造成甲方物品的损失，乙方应按物品的折旧价来负责赔偿。

第九条 合同争议解决途径

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依法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附则

1、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通过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同等效

力。

2、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上海市金山中学 乙方： 上海强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签字： 徐卫强 签字：吴连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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